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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一孩、二孩、三孩生育服务登记
（一）生育服务登记对象
本地居住已办理合法结婚登记手续后，生育（或合法收养）子女的育龄夫妇。
（二）所需材料
1、夫妇双方户口本、身份证、结婚证，已有生育子女的提供子女户口本及出生证明。再婚还需提供离婚证、离婚协议书或离婚判决书。
2、非本地户籍的需提供户籍地街道（镇）社区（村）人口计生部门出具的男女双方婚育情况证明；有正式单位的也可单位出具婚育情况证明。
3、特殊情况的签订《承诺书》。
（三）办理时限：区内10个工作日内办结，跨省的20个工作日办结。
（四）结果送达：短信通知
二、再生育服务登记
（一）生育服务登记对象
符合《内蒙古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规定条件申请再生育的夫妇。
（2） 所需材料
1、夫妇双方身份证、结婚证、户口薄及所生育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；再婚申请的须附离婚证、离婚协议书或离婚判决书，
及再婚方户籍地镇村两级人口计生部门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；
2、其他相关证明材料
  ①、以病残儿为由申请的应附病残儿鉴定书。
②、依法收养子女后怀孕的，应附《收养证》。
3、特殊情况的签订《承诺书》。
（三）办理时限：区内10个工作日内办结，跨省的20个工作日办结。
（四）结果送达：短信通知
注：一、二、三孩生育服务登记可在手机端群众门户自助办理，办理方式如下：
方式一：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健康通辽”，点击生育登记，进行办理
方式二：下载蒙速办APP，点击首页生育服务平台办理
三、特别扶助
（一）申请条件	
目标人群申报特别扶助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1、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,1973年以来无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。
2、女方需年满49周岁。
3、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。
4、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（伤病残疾达三级以上）。
5、在户籍地申请。
（二）所需材料
本人户口薄和身份证原件、一寸个人免冠照或电子照片1张、户籍地街道（镇）社区（村）两级人口计生部门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、《死亡证明》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，需要出具相应婚姻手续等。
（三）申请时间：工作日
（四）奖励标准
现行标准为：伤残标准为每人每月630元；死亡标准为每人每月795元。直至亡故或户籍迁出。
（五）发放时间及形式
每年年末，以一卡通形式发放。
（六）办理时限：当年年底完成办理
（七）结果送达：电话通知

四、一次性扶助
（一）申请条件
目标人群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1、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。
2、女方年龄达49周岁（含49周岁）以上。
3、只生育过一个子女或只合法收养一个子女。
4、离异或丧偶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，双方或一方未再婚，或再婚后未生育也未收养子女的，男方须年满49周岁。
5、现家庭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伤残，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，登记为三级及以上的。
6、持有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。对证件遗失无法提供的家庭，有夫妻双方户籍地所在地村（居）委会提供生育情况证明；有单位的，同时单位要提供生育情况证明。
7、夫妻双方户或一方户籍地为本辖区。
（二）所需材料
本人户口薄和身份证原件、1寸红底免冠照片1张（电子版）、户籍地镇村两级人口计生部门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、《死亡证明》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、结扎手术证明、独生子女证明及医院诊断书等申请材料一式三份。
（三）申请标准
1、一次性扶助金以家庭为单位发放。
2、2016年1月1日前发生的独生子女伤残、死亡家庭、未按《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》规定发放一次性扶助金的，均按上一年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倍标准发放，按照户籍性质发放，伤残、死亡家庭统一标准。
3、若独生子女伤残、死亡时，女方年龄超过49周岁（含49周岁）的，夫妻双方按照独生子女伤残、死亡时间得上一年度当地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的2倍领取一次性扶助金；若独生子女伤残、死亡时，女方年龄未满49周岁，夫妻双方按女方年龄满49周岁时的上一年度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领取一次性扶助金。
4、独生子女伤残、死亡家庭离异或丧偶，一次性扶助金可按照以下情况发放：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离异，有实际抚养孩子的一方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可全额领取；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离异，双方再无子女（包括再生育及收养的子女），另一方可全额领取。独生子女伤残、死亡家庭可全额领取。
（四）办理时限：当年年底完成办理
（五）结果送达：电话通知
五、育儿补贴
（一）、育儿补贴对象
育儿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，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，至其年满3周岁。对3周岁以下的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的婴幼儿，同样予以发放补贴。
申请育儿补贴以家庭为单位，由申请家庭确定1名申领人。申领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1. 婴幼儿父母一方，包括生父母、养父母；
2. 父母离异的，由父母中具有抚养权的一方申领育儿补贴；
3. 婴幼儿父母作为监护人缺失的，由其他监护人申领。
（二）所需材料
1、婴幼儿有关材料
《出生医学证明》、《居民户口簿》首页及婴幼儿页。
注：境外《出生医学证明》须附经认证的中文翻译件，并由具有翻译资质的机构盖章确认，认证机构一般为大使馆和领事馆。
2、申领人有关材料
根据申领人身份不同，需分别提供相应材料：
亲生父母：如已婚，需提供结婚证；如离异，提供离婚证及离婚协议（或离婚调解书、生效的裁判文书等），应体现婴幼儿抚养权有关信息；如丧偶，需提供申领人配偶有关信息。
养父母：需提供《收养登记证》或民政部门认可的其他合法收养证明材料。
其他监护人：包括顺位监护人和指定监护人。
顺位监护人：需提供婴幼儿父母死亡证明（医疗机构、公安机关或法院出具）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认定材料（医疗机构精神疾病诊断证明或伤残鉴定报告、法院出具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判决书）、顺位监护人与婴幼儿亲属关系佐证材料。
指定监护人：需提供婴幼儿住所地的居委会、村委会或民政部门、人民法院出具的婴幼儿指定监护人的佐证材料。
3、其他材料
线下申请时，还需提供申领人的身份证明原件。
（三）补贴标准
育儿补贴按年发放，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。具体执行标准如下：
1、202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：可连续申领3年补贴，共计10800元。
2、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、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：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补贴。
3、补贴的其他优惠政策：对按照育儿补贴制度规定发放的育儿补贴，免征个人所得税。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特困人员等救助对象认定时，育儿补贴不计入家庭或个人收入。
（四）办理时限
1、申请时限
申领人按年度申请，具体时限要求如下：
（1）202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：首次申请应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，并在之后的连续两个年度分别提出续
领申请。
（2） 2025年1月1日以前出生的婴幼儿：首次申请应在2025年12月31日前提出。
（3）逾期未提交申请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，补贴不予补发。
不同出生年份的婴幼儿具体可申领次数有所不同：
	出生年份
	可申领次数
	申领年份

	2022年
	1次
	2025年

	2023年
	2次
	2025年、2026年

	2024年
	3次
	2025年、2026年、2027年

	2025年及以后
	3次
	连续3个年度，首次可延至次年


2、审核时限
育儿补贴申请需经初审和审核确认两个环节，初审和审核确认工作原则上应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（五）结果送达（补贴发放）
1、发放渠道
育儿补贴发放渠道为申领人或婴幼儿的银行卡或其他金融账户。儿童福利机构作为申领人的，发放渠道为儿童福利机构对公账户。
2、发放时间
育儿补贴按年计算，每年一次性发放。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。
3、发放通知与查询
育儿补贴发放后，系统通常会通过短信方式通知申领人。 申领人也可登录支付宝、微信“育儿补贴”小程序查询发放状态。
4、发放结果
育儿补贴发放至申领人或婴幼儿指定账户即视为送达。
附：申领流程速览
线上申领（推荐）
1. 通过支付宝、微信搜索“育儿补贴”小程序，或登录“蒙速办”APP。
2. 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，阅读办理须知。
3. 填写婴幼儿基本信息、申领人信息、收款信息。
4. 上传所需材料，提交申请。
5. 等待审核（30个工作日内完成）；
6. 审核通过后，补贴按批次发放至指定账户。
续领操作
上一年已申领过育儿补贴且符合新一年继续申领条件的婴幼儿，如信息无变化，可直接进行“一键续领”操作，无需重新填写或上传材料。
线下申领
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，可携带所需材料原件（含申领人身份证明原件）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现场办理。
